东湖高新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防汛排涝场景建设项目咨询设计服务采购需求

1、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
2.采购计划备案号：
3.项目名称：东湖高新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防汛排涝场景建设项目咨询设计服务
4.采购方式：竞价
5.预算金额：9.9万元
6.最高限价：9.9万元
7.采购需求：初步设计（代可研）编制服务
8.合同履行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0个工作日
9.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否
2、 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即：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3.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4.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5.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具备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电子通信广电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电子通信广电行业（有线通信、无线通信）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
3、 项目概况
项目背景
202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1〕11号），意见指出治理城市内涝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既是重大民生工程，又是重大发展工程。近年来，东湖高新区大力推进防汛排涝工作，城市内涝监管取得积极进展，但仍存在排水设施建设滞后、智能化防汛水平较低、预报预警能力不足、应急管理能力不强等问题。管委会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要求：加快拓展城市运行中心功能，建设智慧水务、智慧城管、平安校园、街道综合执法等公共性强的重点应用场景。为进一步提升东湖高新区城市内涝状态感知、降雨预报能力、内涝风险预警能力，计划启动城运中心智慧水务场景建设。
项目建设目标
基于区环境水务局防汛排涝业务数据及城运中心现有数据资源、支撑体系基础平台，建设东湖高新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防汛排涝场景，增强城市内涝防治能力，完善预警预报系统，提升对极端天气和突发降雨的应急处置及响应能力，对全区防汛排涝水安全实时数据、预测信息的宏观展示和多维度分析，及时发布告警、预警信息，对渍水点实现视频液位智能分析功能，保障道路安全指导防涝工作，确保在内涝“事前、事中、事后”的应急闭环处置能力。
项目建设内容
初步拟定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全区防汛排涝一张图、城市内涝预测预警、渍水点视频水位智能识别等。
4、 服务内容
提供初步设计（代可研）编制服务，具体如下：
[bookmark: _Toc1956]（1）设计方案编制应参照《东湖高新区信息化项目初步设计（代可研）方案编制规范（2024）》，并符合国家标准及现行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项目概算编制应充分按照《湖北省省级信息化建设项目预算标准》（鄂财预发〔2023〕40号）要求执行。
（2）设计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能够指导项目采购为原则，以通过采购人或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为验收标准，能够指导项目承建单位在此基础上开展详细设计和功能开发。
（3）设计必须具有针对性，对于现状存在的问题、发展的需求、采购人关注的重要问题、新技术的运用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论证和设计。
（4）要求提供包含全套纸质、电子版的文件，其中纸质文本4套、电子版（含word及pdf文件）1套。
5、 服务要求
0. 人员要求
组建不少于2人的咨询设计服务团队。其中，团队负责人1人，须具备咨询工程师（投资）证书及中级以上职称；项目团队成员1人，须具备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0. 其他要求
1. 投标人须对投标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
2. 投标人应自觉遵守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接受采购人及相关行政监督部门、主管部门的监督，并严格遵守相关管理制度、办法并接受采购人的监督管理。
6、 商务要求
（一）采购预算：人民币9.9万元，超此预算价为无效标。
[bookmark: _GoBack]（二）服务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0个工作日
（三）付款方式：按合同约定。
